东莞市融资担保费率专项补贴申请流程

一、申报。融资担保机构每月15日前向市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指挥部提出上一月度符合申请条件的融资担保费率专项补贴申请（首次报送可将以往月份的申请一并报送）。融资担保机构须填报《东莞市融资担保费率专项补贴申请表》（详见附件），附上融资担保业务相关的融资担保协议、银担保证合同、担保费发票、银行放款凭证复印件等，加盖公章后，报市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指挥部综合协调组。
市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指挥部综合协调组汇总各家融资担保机构申请材料后，以组卷的形式转办金融调度组。
二、审核。市指挥部金融调度组组织市金融工作局等部门审核申请材料，参照市政府现行资金层级审批制度形成审议意见，并提交最近一次市指挥部工作会议批准同意。市金融工作局应在不多于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审核工作。
三、发放。市指挥部以任务书、调度令或会议纪要等方式下达至市金融工作局落实资金拨付和监管工作，并抄送金融调度组。市金融工作局应在不多于5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按月直接发放至融资担保公司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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